
沈阳工程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办法

按照教育部 2022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相关部署和辽宁省教育

厅、辽宁省招考委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相关要求，辽宁省委教育工委、

辽宁省教育厅“2022 年第二次全省高校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统筹考虑本地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2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2]4 号）辽宁省招

考委《转发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录取工作的通知>》（辽招考委字[2022]8 号）、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06]4 号）等有关文件要

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调剂工作原则

坚持以质量为核心，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

缺毋滥”的原则，严格按照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规定确定的考生

调剂基本条件和要求开展调剂工作。学校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

不低于 12小时。

二、调剂条件与遴选规则

我校接收调剂考生遵循专业相近、考试科目相近原则。

（一）调剂条件

1.初试报考专业（学科）及本科专业要求

2022 年我校动力工程专业招收调剂考生。根据我校动力工程专



业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主要为电力行业培养高端人才），调

剂考生的学科专业背景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初试报考专业为专业学位型“能源动力”类专业（专业代

码前 4位为 0858），或学术学位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专

业代码前 4位为 0807）；全日制本科学历为工学专业。

（2）初试报考专业为专业学位型“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

与环境”“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五类能源动力相关专业，或学术

学位型“控制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环

境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等“能源动力”相关学科；

全日制本科学历为能源动力类、自动化类、核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

程类、化工与制药类、机械类、电气类、土木类专业、材料类。

注：调剂专业不招收非全日制本科学历考生，不招收同等学力考

生。

2.初试考试科目及成绩要求

（1）初试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或英语（二）、数学

（一）或数学（二）、专业课（与能源动力相关的工科课程）。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A类）；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的考生，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该照

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A类）。

（二）遴选规则

通过调剂报名审核的考生，复试资格按初试总分由高到低依次确

定（初试总分相同者，按业务课 2得分排序，若业务课 2得分也相同，



则按业务课 1得分排序，若业务课 1得分也相同，则按外国语得分排

序）。

取得调剂复试资格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在学校研究生部网站公

示。

三、调剂复试工作程序

1.考生必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全国硕士生招生

调剂服务系统”(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

http://yz.chsi.cn)提交调剂申请；

2.我校会在 36 小时内向符合调剂复试条件的考生发复试通知；

考生需确认接受我校调剂复试，如果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视为考

生自动放弃调剂复试资格；

3.接受我校调剂复试的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参加调剂复试，调剂

复试具体事宜请关注学校研究生部网站发布的相关信息。

四、调剂复试办法及录取标准

1.调剂复试办法

调剂复试办法详见《沈阳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

录取办法》。

2.录取标准

复试合格且总成绩达到我校待录取分数，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在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接受我校待录取通知的考

生，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在

我校研究生部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n/


五、调剂咨询

咨询电话：024-31975867(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电子邮箱：yanjiusheng@sie.edu.cn

联 系 人：徐老师


